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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记者 王优玲） 国家质检总
局新闻发言人韩云平10月31日说，质检总局决定从10月25日
至11月15日在全国开展“双十一”消费品电商领域执法打假集
中行动。

据介绍，今年“双十一”期间，各地质检部门将通过严厉打击
电商领域违法行为，严查彻办质量违法案件，震慑制售假冒伪劣
违法人员，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质检部门将多措并举开展电商消费品质量违法案件线索摸
排，因地制宜开展本地区生产的服装鞋帽、家用电器等10类重
点消费品在网购平台交易信息的搜索工作，加强曝光力度，组织
开展明查暗访活动等多种形式获取案件线索。

同时，各地质检部门将严格依法组织电商消费品违法案件
查办工作，集中查处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电商消费品质量违法
案件，对查实的案件及时通报电商平台，倒逼电商平台加强企业
内部管理。

“双十一”期间，质检总局将加强对质量问题突出消费品消
费预警发布工作。此外，还将加强与公安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切
实增强对质量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集中曝光典型案件，
加大电商执法打假工作宣传力度。

质检总局开展“双十一”消费品电商领域执法打假行动

严查彻办质量违法案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于佳欣
杰文津 李亚红

电子商务法草案10月31日第二次提
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相较于一审稿，
草案二审稿进一步体现了对电商平台义
务的规范和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从打
击假货、规范广告排名到消费者维权，这
部与网购族息息相关的法律草案做了哪
些修改？会怎样影响消费者的权益？

焦点一：网购买假货谁负责？
强化电商平台责任

新闻背景：网购遇假货一直是消费者
的心头之痛。买到假货，是找电商平台理
论？还是要平台内网店赔偿？二者谁应
承担更大的责任？这次条款修改给出了
更加明确的答案。

草案二审稿：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侵
犯知识产权的，应当采取删除、屏蔽、断
开链接、终止交易和服务等必要措施。

专家观点：电商法一审草案要求，电
子商务平台“明知”平台经营者侵犯知识
产权的，应当依法采取删除等必要措施。

“从‘明知’到‘应知’，体现了对平台经营
者更加严格的约束，这一规定有助于督促
平台方切实承担起尊重知识产权的责任，
将进一步打击网上侵权假冒行为，净化网
购环境。”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
磊说。

全国人大财经委立法专家顾问、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薛军说，“明
知”侵权这一条件在现实法律运行中
很难证明，而改为“应知”就会使电商
平台知识产权保护责任不低于侵权责
任法规定的网络服务提供商所承担的
责任，这体现了法律责任的平衡。这
与民法中规定的任何不尽应尽的注意
义务就必须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是相
通的。

焦点二：如何避免竞价排名误
导消费者？必须标明“广告”

新闻背景：电商网站上经常会有商
品综合排名，或者推荐购买商品排行。这
些排名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消费者到底将
哪一件商品放入购物车。

当下电商平台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
自平台内商家广告投放。网购平台成为
广告推广平台，损害的是消费者利益，对
电商市场的健康发展带来风险。对此，此
次修改的草案也作出明确规定。

草案二审稿：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应当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销量、信
用高低等多种方式向消费者显示搜索结
果；对于竞价排名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
显著标明“广告”。

专家观点：“竞价排名实际就是广
告，如不标明，将误导消费者对商品或服

务的评价。”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秘
书长吴沈括表示，明确竞价排名的广告属
性，将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并通
过对电商经营者必要的限制来避免可能
出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吴沈括说，要落实这一点，需要通过
广泛的立法宣传提高电商经营者对这一
义务的认识，也要有具体措施来确保违法
者受到应有的惩处。

焦点三：如何解决消费者维权
举证难？电商经营者要有效配合

新闻背景：投诉电话打不通，有效证
据难寻，不少网购消费者都感受过维权难
的艰难。电商法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完善
了电商争议处理解决规范。

草案二审稿：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
建立便捷、有效的投诉、举报机制，公开投

诉、举报方式等信息，及时受理并处理投诉、
举报。在电子商务争议处理中，电子商务经
营者应当提供原始合同和交易记录。

专家观点：“网购纠纷消费者维权难
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举证难。草案二审稿
的规定，为消费者依法获取证据提供了依
据和支持。”曹磊说。

在薛军看来，消费者权益保护是系统
性问题，需要各法律间相互配合，形成立
体保护系统。建立网购举证追索体系，形
成失信黑名单，将有助于让违法违规者无
处藏身。

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邓佩则
建议，引入第三方律师进驻平台调解机
制，提高纠纷解决效率。

焦点四：大平台欺店怎么办？
不得滥用市场地位侵犯中小经营者
自由与权利

新闻背景：参加了本平台的促销活
动，就不能参加其他平台的促销？入驻电
商平台要不停地交各种费用？此次草案
修改，不仅保护消费者权益，也体现了对
平台内电商经营者权益的保护。

草案二审稿：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不得利用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等手段，对
平台内经营者的交易、交易价格等进行不
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或者
向平台内经营者收取不合理费用。

专家观点：“这与立法打击‘店大欺
客’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是本次草案修
改的一大亮点。”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
理与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崔聪聪表示，草
案通过明确平台经营者不得滥用市场地
位来侵犯平台内中小经营者的经营自由
与合法权利，为打击“平台大了欺店”提供
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这一修改通过规范经营者的行为，
构建公平的竞争秩序，有助于最终实现保
护权益、规范秩序和促进发展的立法目
标。”崔聪聪说。

网购买假怎么办？平台欺店怎么办？
——聚焦电子商务法草案二审稿四大热点


